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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科員 邱瑞雯
電話：089-327344
電子信箱：i2014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民客字第11401156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0000A_114011561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東縣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」1份，請廣為宣

傳，並鼓勵縣民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本縣縣民之客語能力，促進客家語言文化之發展與

傳承，依據客家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，就通過客家委員會

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之民眾，給予獎勵，爰特訂定旨

揭獎勵計畫。

二、旨揭計畫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獎勵對象：設籍本縣之民眾，且參加當年度客家委員會

辦理之客語能力各級認證合格者。（戶籍遷入日最晚為

報考之客語能力認證報名結束日前）。

(二)申請方式：應檢附申請表、領據及申請人金融帳戶資

料、切結書、戶籍證明文件 、考試合格證書影本，向本

府民政處申請。

(三)受理期間：自每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

證書日起 60 日內，向本府民政處提出申請，經審核無

誤後核撥經費予申請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7936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5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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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旨揭計畫內容及書表文件請逕上本府民政處網站下載（網

址https://ttca.taitung.gov.tw/）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臺東縣客屬會、臺東縣六堆同鄉會、臺東縣桃竹苗客屬同
鄉會、臺東縣客家婦女協會、臺東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、臺東縣客家聯盟文化協
會、瑞源客家韻藝團、關山鎮里壠社區發展協會、客家大禾埕文化協會、臺東客
家福音協進會、臺東縣新心好客關懷協會、臺東縣長濱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、臺
東縣關山鎮豐泉社區發展協會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客家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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